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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
本公司于    年  月参与贵院           项目采购活动。
本公司现郑重承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要求，如存在下列情况之一，本公司同意取消投标资格，如已签订经济合同的，立即终止合同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一）在参加采购活动前3年内，与贵院职工存在劳动关系；
（二）在参加采购活动前3年内，本公司聘任贵院职工担任本公司的董事、监事；
　　（三）参加采购活动前3年内，贵院职工是本公司的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四）贵院职工的直系血亲、三代以内的旁系血亲或近姻亲关系的人,是本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
　　（五）本公司与贵院或贵院职工之间存在其他可能影响政府采购活动公平和公正进行的关系。
　　本公司保证以上承诺真实准确。如有不实之处愿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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